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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70           证券简称：碧水源          公告编号：2011-044 

 

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议案》。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监许可

[2010]369 号”文核准，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3,700 万股，发行

价格为每股 69.00 元，共募集资金人民币 255,300 万元。扣除承销和保荐费用

10,160 万元后的募集资金人民币 245,140 万元，另减除律师费、审计费等其他

发行费用 589.81万元，公司本次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44,550.19 万元，

上述募集资金净额中 29,554.00万元用于“膜组器扩大生产及其研发、技术服务

与运营支持中心”。27,059.00 万元用于“超/微滤膜系列产品生产线”，其余

187,937.19万元为超募资金金额。 

二、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超/微滤膜系列产品生产线”项目介绍。 

超/微滤膜系列产品生产线项目以自有的先进技术，建设年产 200 万平方米

PVDF超/微滤膜系列产品生产线，实现膜材料完全自主研发生产，完善公司的产

业链，为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打造更高发展平台。项目投资总额为 27,059.00

元，包括购置设备及建设总建筑面积 30,000 平方米车间、辅助用房、仓库和办

公区等。 

2009年7月18日，经公司200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议案，同意

以北京碧水源膜科技有限公司为主体建设超/微滤膜系列产品生产线项目。以上

事项已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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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变更募集资金实施主体的基本情况和原因。 

1、实施主体由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碧水源膜科技有限公司变更为本公司。

除此外，该项目的投资方向、实施内容和实施地点均不发生变化。 

变更后的实施主体：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住 所：北京市海淀区生命科学园路23-2号 碧水源大厦 

注册资本：3234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污水处理和污水资源化领域的技术研究与开发、设备制造与销售、

工程设计与承包建设、技术服务、托管运营等；安全饮水、给水和纯水处理、固

体废弃物处理、大气环境治理、水资源管理、生态工程和生态修复等领域的技术

研究与开发、设备制造与销售、工程设计与承包建设、技术服务、托管运营等；

水务领域投资。 

2、项目实施主体变更的原因 

（1）超/微滤膜系列产品生产线项目原有募集资金27,059 万元，截至2011

年5月30日，已使用募集资金13,404.01 万元（其中10,916.43万元为上次置换资

金，具体内容已刊登在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详见2010年5月19日《关于使

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的公告》），余额为

13,670.09 万元 

该募投项目自2008年开始建设，由本公司直接承担，厂房、设备等均由碧水

源建设、购置，生产线目前已部分投产。公司根据2010年7月14日召开的公司第

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拟以募集资金、实物资产和土地使用权对膜科

技进行增资。由于其中的生产线为公司自建，工商管理部门对自建厂房进行增资

未予认可，尽管公司经过近一年的努力与沟通，目前仍未得到注册相关部门的同

意，因此以北京碧水源膜科技有限公司作为超/微滤膜系列产品生产线项目的实

施主体存在行政许可上的困难。 

（2）若用房产、土地使用权对北京碧水源膜科技有限公司增资，目前存在

发生较大数额税收的问题，根据国家税务总局的相关文件，在2010年年底前完成

增资才可免除相关税费。如果仍按原方案实施将会增加约300万元房产转移的契

税。变更实施主体可为公司节省该项支出。 

四、实施主体变更的风险。 

公司对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变更，不属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内容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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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未实质性地改变募集资金的投资方向和项目建设内容。 

五、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已于2011年6月21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了《关于变更

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议案》。上述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六、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已于2011年6月21日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了《关于变更

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议案》。 

七、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对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变更，不属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内容的变

更，未实质性地改变募集资金的投资方向和项目建设内容。这种变更是公司基于

募投项目的实际情况而作出的调整，符合公司募投项目建设的需要，有利于节省

相关费用，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确保募投项目按计划进度推进，是一种必要

的、可行的调整。同意公司对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变更。 

八、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第一创业核查后认为：碧水源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

体，将实施主体由全资子公司变为发行人自身，并未改变募集资金的实质使用情

况，同时，可节约相关税费支出，是合理的、必要的。 

本次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已经碧水源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符合《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及《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1号—超募资金使用》等文件中关于创业

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规定。在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正常进行的情况

下，第一创业同意其本次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 

 

 

特此公告。 

 

 

 



 

 4 

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Ο一一年六月二十一日 


